商标使用授权合同

商标使用许可人（甲方）：

商标使用被许可人（乙方）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和《商标法实施条例》及相关规定，双方遵循自愿和诚信的原则，经过友好协商签订本商标使用许可合同。

第一条 商标授权范围

1.1甲方将注册登记的第类商标（注册号：）许可乙方使用该商标生产/定制/销售______________产品，并进行相应产品的推广销售。

1.2商标标识：（另附页）

1.3授权地域范围：。

1.4授权使用期限：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。合同期满，如需延长使用时间，由甲、乙双方另行续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。

1.5具体使用形式：乙方在产品包装、宣传资料及产品说明中使用。

第二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2.1乙方可以在授权范围内使用甲方商标。

2.2乙方必须保证其生产授权商标的产品，符合国家卫生、质量、计量、环保、包装、行业标准及法定说明文字等要求。

2.3乙方不得任意改变甲方注册商标的文字、图形或者其组合，不得超越许可的产品范围使用甲方的注册商标。

2.4乙方负责生产，甲方负责销售。

2.5甲、乙方应在商标许可合同到期前两个月，就是否继续授权使用商标进行协商，到期继续使用重新签订《商标使用授权合同》，不续签合同则自行终止。

2.6合同终止后，乙方不得在其生产的产品上使用甲方的授权商标、标识。否则甲方有权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。

第三条 合同终止条件

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的，本合同终止：

3.1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许可期限到期没有续签合同。

3.2乙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，在使用甲方注册商标之后，其产品粗制滥造，以次充好，欺骗消费者并构成对甲方声誉的严重损害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

3.3其他违约情形。

第四条 违约责任

乙方只限于在本企业生产的产品上使用公司授权使用的商标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，将甲方授权使用的商标再许可给第三方使用，也不得作为投资与第三方新成立法人机构进行生产销售并盈利。乙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，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万元人民币。

第五条 争议解决

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第六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  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  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第七条 附则

6.1甲乙双方依据本合同，再行签订的其他任何合同、协议均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6.2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效力。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签章页）

甲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签署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签署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